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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残联〔2015〕2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成都市残疾儿童康复 

救助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区（市）县残联、财政局，高新区和天府新区社会事业局： 

现将《成都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 

 

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             成 都 市 财 政 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4 月 28 日 

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 

成 都 市 财 政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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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 

 

长期以来，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，为贯彻落实好《中

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》和国务院《关于

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》,围绕残疾人“人人享有康复服

务”目标，全面完成省、市民生工程，进一步强化残疾儿童的抢

救性康复救助，规范救助资金的使用和监督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救助原则 

成都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，按照 “自愿申请、同等救助、

同一项目不重复救助” 的原则实施康复救助。 

二、救助对象 

救助对象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成都市户籍幵持有残疾人证的残疾儿童。若因年

龄原因未办理残疾人证的，需有县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诊

断证明。 

（二）脑瘫、智障、自闭症类的儿童不超过 12 周岁，其他

残疾类的儿童不超过 7 周岁。 

（三）经专业机构评估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有康复潜力的残疾

儿童。 

三、救助分类和救助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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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视障类（含盲）： 

康复训练：1.2 万/人·年；适配辅助器具：0.12 万/人·年，

相同的辅助器具在使用寿命期间不再救助。 

（二）肢体类（不含脑瘫）： 

肢体矫治手术：1.5 万/人·年，若经医保报销或其他经费渠

道予以救助后不足 1.5 万的，据实全额救助；康复训练：1.2 万/

人·年；适配辅助器具：0.12 万/人·年。 

（三）脑瘫类： 

肢体矫治手术：3 万/人·年，若经医保报销或其他经费渠道

予以救助后不足 3 万的，据实全额救助；康复训练：1.2 万/人·年；

适配辅助器具：0.5 万/人·年，若实际产生经费不足 0.5 万的，

据实全额救助。 

（四）精障类（含自闭症）： 

康复训练：1.2 万/人·年。 

（五）智障类： 

康复训练：1.2 万/人·年。 

（六）听障类（含言语障碍，不含人工耳蜗植入）： 

康复训练：1.4 万/人·年；助听器 0.4 万/耳，患者每只耳朵

限救助一次助听器适配。 

（七）人工耳蜗植入类： 

1．纳入国家、省项目的： 

康复训练：1.4 万/人·年；教育、医学评估：0.37 万；免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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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术及术后调机（5 次）；免费资助人工耳蜗产品一套，限救助一

次。 

2．未纳入项目全额自费的： 

康复训练：1.4 万/人·年；手术及术后调机、人工耳蜗产品

购买费用等：限一次性救助 8 万元。 

多重残疾的儿童，其康复训练只可按照已患残疾最高标准的

类型进行救助，不允许两项或以上康复训练叠加救助。 

四、救助流程 

（一）申请 

由残疾儿童的监护人持户籍证明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

证》、诊断证明等材料，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（乡镇）残联提出书

面申请，幵填写《成都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审批表》（见附件

1）。 

（二）审批和备案 

街道（乡镇）残联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《成都市残疾儿童

康复救助申请审批表》的初审，报区（市）县残联审批。区（市）

县残联安排残疾儿童进行评估，根据评估结果，确定救助对象。

区（市）县残联每季度末（最后一个月 25 日前）将本季度的救助

情况汇总成《成都市救助残疾儿童花名册》（见附件 2）和《成都

市救助残疾儿童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3）报市残联备案。 

（三）组织实施 

各区（市）县残联将残疾儿童转介到指定的医疗、康复、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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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适配等机构进行手术治疗、康复训练和辅助器具适配等工作，

市和区（市）县残联根据救助类别、人数、标准及完成情况将救

助资金拨付给定点机构或救助给个人。 

（四）数据录入 

进行救助后，各区（市）县残联要指导、督促街道（乡镇）

残联及时将残疾儿童的救助情况及相关信息准确无误地录入残疾

人服务信息平台。 

五、资金保障与监管 

（一）资金筹集 

有其他项目或渠道予以保障的，优先使用其他项目或渠道的

资金实施救助。成都市残儿童康复救助资金，除人工耳蜗的教育、

医学评估费用 0.37 万和手术及术后调机、人工耳蜗产品购买费用

8 万由市级全额承担外，其余资金均由市和区（市）县两级按比

例分担，具体分担比例为：一圈层全部自行承担，二圈层按 5：5、

三圈层按 7：3 的比例分担。 

（二）资金划拨 

资金划拨按照年初预拨，年终结算的方式进行。除人工耳蜗

的教育、医学评估费用 0.37 万和手术及术后调机、人工耳蜗产品

购买费用 8 万外，救助资金均据实拨付给指定的医疗、康复、辅

具适配等机构，不发给救助对象个人。事前经区（市）县残联同

意由残疾儿童家庭先行垫付康复经费的，可凭有效凭证按上述标

准进行报销，报销后，不得将该儿童的康复经费重复拨付给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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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资金管理 

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资金按“实名制”的方式专款专用，严

禁挤占、截留和挪用。 

（四）绩效评估 

每年末，市和各区（市）县残联必须对年度残疾儿童康复救

助项目进行绩效评估，幵加强成果运用。 

六、职责分工 

（一）市残联：负责牵头实施本救助项目；下达、调整年度

目标任务；组织开展专业人员培训和宣传工作；负责按年度编制

市级资金预算；会同市财政和其他有关部门对项目经费使用和执

行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；对全市开展的残疾儿童救助项目进行绩

效评估。 

（二）市财政局：负责对救助项目提供市级资金保障；会同

市残联和其他有关部门对项目经费使用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与检

查；督促对开展的救助项目进行绩效评估和成果运用。 

（三）区（市）县残联：负责实施本辖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

工作；负责收集、汇总本辖区残疾儿童的状况幵及时上报；指定

各类残疾儿童的康复机构；负责本辖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审批

和转介；负责按年度编制本级资金预算；会同本级财政和其他有

关部门对项目经费使用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；对辖区开展

的救助项目进行绩效评估。 

（四）区（市）县财政局：负责对救助项目提供本级资金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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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；会同本级残联和其他有关部门对项目经费使用和执行情况进

行监督与检查；督促对本辖区开展的救助项目进行绩效评估和成

果运用。 

（五）乡镇残联：接受本辖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申请幵将

动态办理情况反馈给申请人；负责受助对象的跟踪随访及后续服

务工作；将受助对象的信息录入残疾人服务信息平台。 

本办法自 2015 年 4 月 28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 年。 

 

附件：1．成都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审批表 

2．成都市救助残疾儿童花名册 

3．成都市救助残疾儿童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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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成都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审批表 

儿童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残疾类别  残疾证号  

身份证号  联系电话  

家庭住址  

医院诊断  

申请救助 医学评估□      手术□     康复训练□      辅助器具□ 

监护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与残疾儿童关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监护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街道（乡镇）残联审核意见 

 

 

街道（乡镇）残联（公章）  

年   月   日  

区（市）县残联审批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区（市）县残联（公章）  

年   月   日 

本表一式二份，由区（市）县残联、街道（乡镇）残联各一份存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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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成都市救助        残疾儿童花名册 
（        年度） 

区（市）县残联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序

号 
姓  名 

性

别 

残疾证号 

（或身份证号） 

救助内容 

联系电话 医学 

评估 

手术 

 

康复 

训练 

辅具 

适配 
总金额 

医保 

报销 

残联 

救助 

 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合计金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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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成都市救助残疾儿童汇总表 
（    年度） 

区（市）县残联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、元 

救助类别 人数 
救助内容 

手术 医学评估 康复训练 辅具 合计金额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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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 

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5 年 4 月 28 日印发 
 


